深圳市建设项目排水施工方案审批技术指引(试行)
1 总则

1.1  为了规范新、改、扩建建设项目排水行为，指导排水设施施工方案审批工作，根据《深圳市排水条例》和《深圳市水务局建设项目排水施工方案审批行政许可实施办法》（深水排〔2010〕8号），制定本指引。

1.2  本指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涉及排水设施的新、改、扩建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管理。

1.3  建设项目排水施工方案审批除执行本指引外，还应符合国家、省、市和行业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及规程的相关规定。

2 术语

2.1  分流制

用不同管渠分别收纳城市污水（包括生活、生产废水）和雨水的排水方式。

2.2  合流制

用同一管渠收纳城市污水和雨水的排水方式。

2.3  生活污水

居民日常生活中排泄的粪便污水。

2.4  生活废水

居民日常生活中排泄的洗涤水。

2.5  生活排水

居民日常生活中排出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废水的总称。

2.6  排出管

从建筑物内至室外检查井的排水横管段。

2.7  出户管

连接建筑物或住宅小区排出管与市政管道的排水管段。

2.8  化粪池

将生活污水分格沉淀，并对污泥进行厌氧消化的小型处理构筑物。

2.9  隔油池

分隔、拦集生活废水中油脂物质的小型处理构筑物。

2.10  间接排水

设备或容器的排水管道与排水系统非直接连接，其间留有空气间隙。

3 排水体制

3.1  新、改、扩建排水设施应实行雨水、污水完全分流。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荐采用截流初期雨水的完全分流制排水系统。对于已形成合流制的建成区，应进行截流式合流改造，并结合排水规划和水污染治理规划逐步改造成分流制。

3.2  新、改、扩建建设项目应按照排水规划和污水集中处理原则配套建设排水设施。排水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3.3  新、改、扩建建设项目应具备雨水、污水分流接驳市政排水设施的条件。

4 建筑工程

4.1  新、改、扩建民用建筑工程应按照生活排水与雨水分流建设。

4.2  工业企业的生产污水，应根据其不同的回收、利用和处理方法设置专用的污水管道。经常受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场地的雨水，应经预处理后接入相应的污水管道。

4.3  生活污水应经化粪池处理后才能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4.4  餐饮、美容美发、洗车、汽车修理、加油站、建筑施工工地等场所应建设相应的隔油池、毛发收集井、沉砂池等排水预处理设施。

排水预处理设施及其它排水构筑物应符合现行《国家建筑标准设计—给水排水标准图集》的要求。
4.5  下列排水应单独排至水处理构筑物：

（一）生产废（污）水；

（二）公共饮食业厨房含有大量油脂的洗涤废水；

（三）洗车台冲洗水；

（四）含有大量致病菌，放射性元素超过排放标准的医

院污水。

（五）用作中水水源的生活排水。

4.6  生活排水、管道井洗涤废水、地下室地面冲洗废

水、生产废（污）水、洗车废水、医疗污水应排至污水系统。

4.7  建筑阳（露）台、入户（空中）花园、走廊排水

应单独排至污水系统。

建筑阳（露）台、入户（空中）花园排水系统与污水管道应间接排水，或连接处设水封装置。

4.8  建筑阳（露）台、入户（空中）花园、屋面、室

外地面均应做有组织排水。

4.9  屋面、室外地面雨水排水系统应迅速、及时地将

屋面、室外地面雨水排至市政雨水系统。

4.10  高层建筑裙房屋面的雨水应单独排至雨水系统。

4.11  地下室车库出入口坡道排水应排至雨水系统。

4.12  水景、游泳池排水应排至雨水系统。

游泳池排水系统应有防止回流污染的措施。

4.13  建筑物内排水立管不得穿越卧室、病房等对卫生、安静有较高要求的房间，并不宜靠近与卧室相邻的内墙。
4.14  住宅卫生间的卫生器具排水管不宜穿越楼板接入他户。

4.15  靠近排水立管底部的排水支管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排水支管仅设置伸顶通气管时，最低排水横支管与立管连接处距排水立管管底垂直距离不得小于下表的规定。

	立管连接卫生器具的层数
	垂直距离（m）

	≤4
	0.45

	5～6
	0.75

	7～12
	1.2

	13～19
	3.0

	≥20
	6.0


注：当与排出管连接的立管底部放大一号管径或横干管比与之连接的立管大一号管径时，可将表中垂直距离缩小一档。

（二）排水支管连接在排出管或排水横干管上时，连接

点距立管底部下游水平距离不宜小于3.0m，且不得小于1.5m。

（三）横支管接入横干管竖直转向管段时，连接点距转向处以下不得小于0.6m。

（四）当靠近排水支管底部的排水支管的连接不能满足本条（一）、（二）款的要求时，排水支管应单独排至室外检查井或采取有效的防反压措施。

4.16  排水立管底部架空时，应在立管底部设支墩或其它固定措施。

4.17  室内排水沟与室外排水管道连接处，应设水封装置。

5 市政管渠

5.1  市政道路上污水管管径不宜小于400mm，雨水管管径（有预留口时）不宜小于600mm。

5.2  市政排水管道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管。

5.3  污水管渠宜设置在道路的西侧和北侧，雨水管渠宜设置在道路的东侧或南侧。

排水管道宜尽量设在快车道以外，道路宽度大于等于40m的市政道路应在道路两侧布置排水管渠。

5.4  截流式合流制的截流干管（渠）宜沿受纳水体岸边布置，溢流井位置布局应合理。

5.5  截流式合流制的截流倍数应根据旱流污水的水质和水量及其总变化系数、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水体卫生要求、水文、气象条件等因素经计算确定，一般采用1～3。

5.6  排水管道转弯和交接处，其水流转角不应小于90.（当管径小于等于300mm，跌水水头大于0.3m时，可不受此限制）。

5.7  压力排水管接入自流管渠时，应有消能设施。

5.8  车行道的排水检查井应采用超重型井盖及井座。

5.9  排水检查井的井盖宜有防盗设施，宜采用不可再生的材质，井底应设流槽。

5.10  接入排水检查井的支管（接户管或连接管）数不宜超过3条。

5.11  排水管道跌水水头为1～2m时，宜设跌水井；跌水水头大于2.0m时，必须设跌水井。管道转弯处不宜设跌水井。

5.12  当生产废（污）水能产生引起爆炸或火灾的气体时，必须在排出管设置水封井。

5.13  雨水口的数量和布置，应按汇水面积所产生的流量及雨水口的泄水能力确定。

5.14  雨水口间距宜为25～50m。连接管串联雨水口个数不宜超过3个。雨水口连接管长度不宜超过25m。

5.15  通过河道的倒虹管一般不宜少于两条，管径不宜小于200mm，管内设计流速应大于0.9m/s。

6 泵站

6.1  排水泵站应按排水规划设置，宜设计为单独的建筑物，并与居住房屋和公共建筑保持必要的防护间距。

6.2  泵站宜按远期规模设计，水泵机组可按近期水量配置。

6.3  雨水或合流泵站入口处设计地面标高应比设计洪水位高出0.5m以上，当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可在入口处设置闸槽或抬高配电设备标高等措施。

6.4  泵站前应设置事故排出口。

6.5  泵站供电宜按二级负荷设计。

6.6  泵站应设置自动控制系统。

6.7  泵房至少应有一个能容最大设备或部件出入的门。

6.8  集水池的容积，应根据水量、水泵能力和水泵工作情况等因素确定。

6.9  流入集水池的污水与雨水均应通过格栅。

6.10  泵房集水池前应设置闸门或闸槽。

6.11  泵房内工作泵不宜少于2台，污水和合流泵房应设备用泵。

6.12  泵房内应有起重设备。  

6.13  泵房内应有排除积水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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